附件1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申报2025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的通知

各市（州）科技局、财政局，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科技部印发的《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3〕276号）》等有关规定，现就申报2025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以下简称“引导资金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及条件

（一）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承担攻关任务。

聚焦提升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创新能力，支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需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平台科研条件能力。

1.申报要求。（1）择优支持2022年和2023年通过优化重组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民口）、2024年评估为优秀的国家和省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牵头开展关键技术攻关。（2）由2022年和2023年通过优化重组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民口）、2024年评估为优秀的国家和省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牵头单位组织申报。（3）每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申报不超过3项，其他平台（基地）限报1项。

2.支持方式。通过竞争立项，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全国重点实验室每项支持200万元至500万元、执行期3年，其他平台每项支持100万元、执行期2年。

（二）支持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强化科技创新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综合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有关部署和省政府2024年科技创新工作事项督查激励等因素，支持市（州）结合自身优势和发展所需，开展产业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1.产业技术攻关项目

（1）申报要求。聚焦我省六大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由相关市（州）组织申报，同一申报单位限报1项。

（2）支持方式。通过竞争立项，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每项支持100万元、执行期2年。

2.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申报要求。①由科技型企业牵头，联合产学研单位，协同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②牵头企业须具备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已落地转化并取得经济社会实效，且实现销售收入达1000万元及以上。③由相关市（州）组织申报，同一申报单位限报1项，近3年已获得后补助引导资金支持的企业不得申报。

（2）支持方式。通过竞争立项，采取后补助支持方式，每项支持100万元。

（三）支持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

聚焦探索未知的科学问题，围绕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需求，在前沿技术方向（详见指南），组织实施基础研究项目。

1.申报要求。由在川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组织申报。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申报不超过10项，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申报不超过5项。

2.支持方式。通过竞争立项，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项目支持资金及执行期见指南要求。

二、资金和项目管理要求

（一）引导资金支持方式和开支范围、预算编制和资金下达、预算执行及调整、绩效评价与监督，按照财政部、科技部印发的《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3〕276号）》等相关规定执行，当年度未支出的引导资金按财政部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二）项目管理参照《四川省科技计划管理办法》（川科政〔2022〕4号）规定执行。

三、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单位要求。

1.项目牵头单位应是注册地在四川省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具备科研开发、科技服务和决策咨询研究能力的企业及单位。合法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等）和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不具备研发和产业化能力的机构，不得申报本次项目。

2.项目合作单位可为境内外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和其他具备科研开发、科技服务和决策咨询研究能力的企业及单位。

3.项目申报单位应对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发现项目或申报材料造假，新申报项目不予立项，项目申报单位纳入科研失信记录。

4.项目单位（含同一法定代表人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在申请国家和省级科技项目中无不良记录，项目申报单位诚信状况良好，无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限制申报记录，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二）项目申报人要求。

1.项目申报人包括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参与人。

2.项目负责人应为该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应为1965年7月31日以后出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外籍专家除外）。

3.项目负责人应为牵头单位人员。允许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从事创业或到企业开展研发、成果转化等。属于此类情况的科技人员可作为离岗创新创业、兼职创新创业单位的项目负责人，人员名单由高校、科研院所统一向科技厅提供。

4.同一年度，同一项目申报人新申报引导资金项目总数不得超过2个，不纳入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限项管理。其中：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申报2025年度引导资金项目限1项。目前承担有引导资金项目或还在限制申报期内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因申报新引导资金项目而退出在研引导资金项目；退出引导资金项目研发团队的，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新的引导资金项目。

5.各级党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6.指南编制专家不能申报其参与编制指南的引导资金项目。

（三）推荐单位要求。

1.各推荐单位应加强对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的合规性审核，按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推荐，向科技厅报送推荐函并附项目汇总表。市（州）推荐的项目，由各市（州）科技部门初步形成推荐意见后，会商同级财政部门，联合向科技厅和财政厅报推荐函并附项目汇总表。

2.审核未通过的项目由推荐单位退回。

（四）申报指南查看。

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文档下载”—“申报指南查看”中查看。

（五）其他要求。

1.同一项目不得以任何形式多渠道、跨计划重复申报。

2.项目执行期从2025年9月1日起。

3.研究项目如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等，应签订《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承诺书》并作为申报书附件材料扫描上传。

4.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申报人应严格遵守科研伦理相关规定。

5.项目申报单位应设立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工作的科研助理岗位，所有项目均需配备科研助理。

6.网上不受理涉密项目。各项目申报单位也不得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中上传涉密资料。

四、申报流程

（一）申报身份获取。

申报单位管理员、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网址：http://202.61.89.120/），进行身份注册和实名认证，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需完整、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已注册过的单位和个人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并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项目申报。

（二）申报书填报。

项目申报书由项目负责人在线填写“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3类《四川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项目申报书》，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线填报项目申报书并上传附件，盖章部分扫描后在线上传。申报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企业，需上传从电子税务局中下载的年度财务报表、近3年研发投入统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等附件。

（三）申报单位审核。

申报单位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推荐单位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对项目申报书进行在线提交（所有盖章部分须作为附件扫描上传），申报阶段不提交纸质版申报书。

（四）推荐单位审核、汇总、报送。

申报项目由省直主管部门推荐审核，或市（州）科技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联合推荐审核。推荐单位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网上电子审核推荐后将纸质推荐函和项目汇总表（在线打印）报送至科技厅、财政厅。各推荐单位要严格审核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确保项目真实可靠。中央在川单位在网上进行电子审核推荐，并出具推荐函和项目汇总表（在线打印）直接报科技厅、财政厅。

五、申报时限

（一）项目申报单位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18时。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将在申报截止时间2025年8月14日18时自动关闭。

（二）项目申报单位在线将申报书提交至推荐单位，具体截止时间以各推荐单位通知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三）推荐单位报推荐函、项目汇总表截止时间：2025年8月18日12时，逾期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及报送地址

（一）科技厅创新体系建设处。

李双杰 郑雄峰028-86635517

成都市学道街39号，四川省科学技术厅411室。

（二）财政厅科教文处。

卿杰 028-86679421

成都市南新街37号，四川省财政厅606室。

（三）技术支持热线。

张波 028-85249950  彭杰 028-65238378

（四）申报流程咨询电话。

杨欣 028-86715358
